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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簡述國會黨團在立法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。又黨鞭（party whip）在立法過程的影響

如何？（25 分） 

二、草擬法規時，應注意的一般法律原則為何？試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何謂法律的母子關係，並舉例說明之。又起草法案時，對於法律的母子關係之處理

原則為何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請分別說明概括規定、訓示規定、禁止規定之意涵，並請分別舉例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
